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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各级发展和改革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物业服务收费监督管理

工作。

发展和改革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合理制定物业服务

收费政策及收费标准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服务质量

和物业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管理，并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

惩戒机制，加强物业服务行业诚信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对超过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、不实行明

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规定严肃查处。

附 则

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凡之

前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符的，按本细则执行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以及上级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物业服务企业执行新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前，应当按照本细

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程序与业主重新签订或变更物业服务合同，

在新合同签订或变更前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。

和改革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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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咸阳市主城区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

2、咸阳市物业管理区域内交通工具室内停放场所类

别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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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咸阳市主城区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

服务等级
收费标准（元/平方米·月）

高 层 多 层

一级 1.9 0.7

二级 1.6 0.6

三级 1.3 0.5

等外 1.0 0.4

    备注：1.物业服务收费等级标准依据咸阳市住建局等三部门印发的

《咸阳市普通商品房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导标准》的通知（咸住建发

〔2021〕11号），按照质价相符的原则制定，物业服务达不到三级服务标

准的，收费按等外标准收取。2.“高层”指有电梯的住宅，“多层”指无电梯

的住宅。老旧小区改造后带电梯的住宅物业服务费按照不高于高层等外收

费标准执行。3.物业企业提供的服务超过高层一级物业服务标准的，可在

高层一级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基础上，上浮不超过20%；物业企业执行浮

动收费标准前，应向物业项目所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，收费标准

抄送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后执行。上浮仅限于高层一级

服务标准，高层二级、三级、等外无上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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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阳市主城区物业管理区域内机动车停放

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

停车场类型

最高收费标准
室 内 露 天

按月（元/车位·月）
一类 二类

40
60 50

按次（元/车位·次） 5 4 3

备注：1.物业服务区域内室内机动车停放场所类别按照设施配备和服

务条件分为一、二类两个类别，露天交通工具停放场所不分类别。2.按次

计费不分昼夜，连续停放每 8小时为一次，超过第一个计次时间段后按第

二次计费，依此类推。3.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。4.机械停车位、摩托

车和非机动车停车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具体标准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

业协商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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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咸阳市物业管理区域内

交通工具室内停放场所类别标准

一类停车场

具有独立的出入口或符合国家标准的双车道供车辆安全出

入,配备自动升降栏杆，摄像监控系统，电脑计费系统或网络计

费支付系统，消防喷淋设施及通风设备；地面硬化干净整洁；行

车有标准的导向系统，停车位有专业标识；监控室 24小时有专

人值班，配备专业管理、保安、保洁人员。

二类停车场

出入口符合国家标准的双车道,配备自动升降栏杆，配备监

控、消防、通风设备，有明显的导向和停车标识。监控室 24小

时有人值班，配备保安、保洁人员。


